
正修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甄選入學 

錄取生報到注意事項 
一、分發放榜：108 年 7 月 10 日(三)上午 10:00 起網路公告錄取生， 

同時郵寄報到通知單與新生基本資料表。 

二、報到日期：108 年 7 月 13 日（六），請依下列各系報到時間到校。 

三、報到地點：本校活動中心<1 樓>學生餐廳(高雄市鳥松區澄清路 840 號) 

四、報到時間： 
【09:00~12:00】機械工程系、電機工程系、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國際企業系、化妝

品與時尚彩妝系、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幼兒保育系、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餐飲管理系  
【13:00~16:00】土木與空間管訊系、電子工程系、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資訊工程系、

企業管理系、資訊管理系、應用外語系、休間與運動管理系、觀光遊

憩系 

五、報到當天應繳交資料： 
(1)高中職畢業證書正本(因故尚未取得者，請至招生訊息網檔案下載區下載延遲繳交切結書) 

(2)新生基本資料表(如附件並已郵寄，學號請於網路或報到現場查詢)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請分開影印背面寫上錄取系組及學號<網路或報到現場查詢>) 
(4) 2 吋相片 2 張(背面寫上錄取系組及姓名學號<網路或報到現場查詢>) 

 
六、因故無法到校現場報到，可填寫新生通訊報到單於 108 年 7 月 13 日中午 12 時前【傳

真至 07-7310213】，再連同報到應繳交資料於 108 年 7 月 15 日前以掛號或快遞寄至本

校招生處(郵戳為憑)。 
    ※逾期未完成報到手續者，取消錄取資格。 
    ※免填學號班級(預計 7/12 後公告於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網站)。 

七、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電話(07)735-8800 轉 1102 
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網址：http://academic.csu.edu.tw 
招生處-電話(07)735-8800 轉 1111 
招生訊息網：http://visit.csu.edu.tw 
招生處-24H 傳真：(07)731-0213 
本校地址：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路 840 號 
暑假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6:00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新 生 基 本 資 料 表 
20190506-V2 

新生學號(註 1)  新生入學年月 年    月

姓    名 Chinese 中文：
English 英文：

(外籍生專用)

科系名稱 組別 
（無分組者免填）

班級(註 1) 年    班

身分證字號 

或居留證號 
          

出生年

月日
年   月   日 性別 □男 □女

護照號碼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 □在職專班(假日：週六日班) 

入學學制 □博士班 □碩士班 □四技 □二技 □二專 □五專 產碩班(□春季班、□秋季班)

身份別 

□00 一般生       □01 原住民，族別名稱：               

□02 運動績優生   □03 轉學生 

□04 僑生，國籍(家)：                        

□05 外籍生，國籍(家)：                      

□08 離島保送生   □10 退伍軍人     □12 陸生   

□16 新住民，國籍(家)：                      

法 定

代 理 

人 

填 寫

區 

親筆

簽名 
 

與新生

關係 
 

Ｅ-MAIL： 

就職

狀況 

□全職 □兼職 

□未在職 

公司電話： 最高學歷： 

□博碩士□大學□專科 

□高中職□國中 

行動電話： 

戶籍地 

(包括鄰、里) 

□□□-□□ 

通訊地址 

(包括鄰、里) 

□□□-□□ 

連 絡

電話 
（  ） 

學生行動

電話 1 
 

學生行動

電話 2 
 

學生Ｅ-MAIL  服 役 記 錄 □未服役 □已服役 □免役

入學 

管道 

□34 特殊選才、□20 繁星計畫、□02 申請入學、□23 甄審(技優)入學、 

□05 甄選(推甄)入學、□00 聯合登記分發 

□30 五專優免、□31 五專南區聯免、□13 大陸研習、□14 大陸來台就學 

獨招：□15 轉學考、□12 雙軌計畫、□11 產學攜手、□16 校內互轉、□17 運動獨招、

□18 運動甄審、□19 運動甄試、□37 五專獨招、□          

入

學

學

歷

原學校

(全銜) 
 

原科系

所名稱
 

□畢業，證書日期  年  月  日

□結業，證書日期  年  月  日

原學制 

□碩士 □二技 □二專 □高中 □國

中 

□大學 □四技 □五專 □高職 

□肄業，  年  月起至  年  月止 

□同等學力，取得證明  年  月(需檢附證明影本)

（註 1）新 生 學 號 與 班 級 ：尚未公佈編班前，暫時可不用填寫。 
新生報到繳交：本表、畢業證書正本、二吋相片 2張、證照影本、身分證正反影本 1份，分開影印。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新生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暨同意書 
 
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請詳細閱讀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個資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所為以下「新生個

人資料蒐集告知聲明」。 

一、 告知聲明 
(一) 蒐集個資之機關：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二) 蒐集個資之目的： 

1.就學關係事項(含校務行政、教務、學務、總務及圖書館服務) 
2.教育訓練行政 
3.提供註冊、學籍、成績、選課相關證明之資(通)訊服務 
4.教育相關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5.學生學籍及修業(含畢、肄業生)資料管理 
6.獎懲、輔導作業 
7.學術研究及調查、統計與分析 
8.學生證等學籍、成績文件證明處理 
9.學雜費及各項費用繳納 
10.辦理健康檢查及保險相關事項 
11.工讀生、志工管理、款項提撥 
12.證照獎勵、競賽獎勵、學分折抵、獎助學金、服務學習金遴選、補助作業(須提供佐證資料如檢定證明、能力證照、經濟情況、健康紀

錄等) 
13.校外實習、活動、競賽報名作業、技職風雲榜提報 
14.其他完成學生輔導、校友流向追蹤調查必要工作之目的 
15.其他依教育部等政府機關所要求辦理之事項 

(三) 蒐集個資之來源： 
1.透過考生報名參加本校獨立招生考試或各類聯合招生委員會提供考生個人資料。 
2.透過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提供當年錄取生個人資料。 
3.透過新生親送、郵遞或網路報名而取得新生個人資料。 
4.學生在學期間因應學籍、成績、課務、輔導等需求提出之各類書面申請表件。 

(四) 蒐集個資之類別： 
1.辨識個人者(C001)、辨識財務者(C002)、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C003)、個人描述(C011)之性別、出生年月日、國籍、家庭其他成員細節(C023)
之監護人或緊急連絡人等、移民情形(C033)之護照、居留證明文件、學校紀錄(C051)、資格或技術(C052)、保險細節(C088)、健康紀錄(C111)
等。 

2.前項各款個人資料類別，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或居留證或護照號碼、生日、相片、性別、金融帳戶、籍貫、族裔、教育資料、緊

急聯絡人、住址、電子郵遞地址、聯絡資訊、家庭狀況、兵役、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方式、健康檢查紀錄等。 
(五) 利用個資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 
(1) 學生(含畢、結業生)之學籍(含學期成績)資料永久保存，並將於上述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內為利用。 
(2) 考生個人資料及相關試務(含成績)資料，除法令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利用期間。錄取後學生資

料將依本校學則以及相關規定利用與保存。 
2.地區：台灣地區(包括澎湖、金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學生授權處理、利用之地區。 
3.對象：教育部或其他法定主管機關、合作金融機構、醫療院所、保險公司、產學合作機關或學生實習廠商及其他為達前述蒐集個資目的

所需利用個資之機關。 
4.方式： 

(1) 學生在學期間之課務、成績、學籍、輔導作業，學期成績及預警資訊等資料之發送通知；學生及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之聯絡。 
(2) 學生畢(結)業離校後之流向追蹤輔導及邀請畢業校友參與學校辦理之學術、聯誼活動等。 
(3) 教育部或其授權之評鑑機構基於教育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等目的所進行的調查訪視之必要方式。 
(4) 其他為達前述蒐集個資目的所需之必要方式。 

(六) 當事人權利：您得針對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詢、閱覽、補充、更正；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請求刪除等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 3 條之當事人權利，除依法令規定外，本校不會拒絕。行使方式請洽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 
(七) 學生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之個人資料，本校可能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將導致學籍資料不完整、緊急事件無法聯繫、學期成

績無法送達等情況。 
(八) 學生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料，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不實或需變更者，應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辦理更正。 
(九) 本校得依法令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料或相關資料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十) 針對未成年之學生，本校各項通知(如註冊、成績、預警、獎懲、缺曠課、學籍資料異動、選課、修業證明等)之被通知人為學生本人、

學生父母或監護人，學生父母或監護人亦可進行查詢。若您成年後擬申請變更被通知人為您本人或僅限本人進行查詢，請向教務處註冊

及課務組提出申請。 
(十一)本校有權修訂本告知聲明，並將於修訂後以言詞、書面、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網站公告等方式向您告知。 

本人已確實閱讀並瞭解上述告知聲明 

系級：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 
二.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 

如您同意本校為提供學生證結合一卡通記名式票證之功能，將您的姓名、身分證號、生日、聯絡方式、學號、班級等個人資料提供予「一

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註：如您不同意則將無法取得記名式票證功能的學生證)，請於此處簽名：__________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正修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四技甄選入學>錄取新生通訊報到單 
108 年 7月  日 

錄 取 系 組 系                 組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連 絡 電 話 （  ）        

行 動 電 話  

錄取學生簽章：           
 
注意事項： 

錄取生若因故無法到校現場報到，請務必於 7 月 13 日中午 12 時前填妥本單傳

真至 07-7310213，並填妥「回件信封封面」黏貼於自備之信封，將報到應繳資

料： 

(1)高中職畢業證書(正本，入學後歸還)  

(2)新生基本資料表(如附件，班級學號免填。)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份（請分開影印背面寫上錄取系組） 

(4)二吋相片 2 張(背面寫上錄取系組及姓名)  

(5)技術士或專業證照影本 

依序裝入信封中，於 108 年 7 月 15 日前以掛號或快遞寄出(郵戳為憑)。 

收件單位：招生處 

招生處洽詢電話(07)735-8800 轉 1111  傳真 24H 電話：(07)731-0213 

地址：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路 840 號 

暑假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6:00 



日間部四技甄選入學通訊報到回件信封 

寄件人地址： 

寄件人： 

錄取系組： 

掛 號 

收件人：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路 840 號 

 

正修科技大學 

招生處 收 
 

 

應繳資料：(1)高中職畢業證書正本  (2)新生基本資料表 (3) 2 吋相片 2 張(背面寫上錄取系組及姓名)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請分開影印背面寫上錄取系組)  (5)證照影本



 

汽車停車場 
機車停車場 

甄選入學錄取生現場報到地點 

為學生活動中心<1 樓>學生餐廳     處

可由澄清路正門或正修路後門進入

學生活動中心


